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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协议



甲方：深圳壁虎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7]税号： 91440300MA5H7K8K9Q
法定代表人：刘江峰 
[bookmark: OLE_LINK8]通信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联社区昌业路9号新宙邦科技大厦702
联系人：周洋 
电话：18380167930 

[bookmark: OLE_LINK5]乙方：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税号：91430211055811476G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通信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栗雨工业园46区 
联系人：赵五祥 



电话：15601774750





本着积极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深圳壁虎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与                                                                （以下称“乙方”） 就ME31二、三排座椅（以下称“业务”），甲、乙双方有必要向对方披露一定的信息，为促使信息接受方对披露方具有保密价值的信息予以保密，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国家、地方有关规定，就企业技术秘密保护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定义
1、保密信息：指在“过程”中由披露方以任何形式向接受方提供的在披露之时不为公众所知晓的商业、技术及管理信息，无论是书面的、口头的、图形的、电子的或其它任何形式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模型、图纸、样机、模具、样品、草案、技术、方法、仪器设备、客户名单、合同、协议、价格、商业计划、投资信息、财务信息、营销策略、采购、法律事务、人力资源、工作进度、工程、电路、生产、文档、工艺流程、技术指标、计算机软件、研发记录、技术报告、测试报告、检测报告、实验数据、试验结果、操作手册、相关信函和传真和其它信息。这些过去、现在或后来披露给接受方的资料称为披露方的“保密信息”。
2、过程：指从  2024年 9 月13日起为“业务”之目的披露方与接受方通过会议、电话、传真、Email、参观以及其他方式，进行的直接或间接接触、信息提供、报价与还价等的期间。
3、载体：指用于植入、记载或反映“保密信息”的任何和所有的仪器、模型、样品、原型、纸样文本、图纸、磁盘、磁带、光盘、储存器、芯片、单片机等物体。
4、披露方：指甲方与乙方中向另一方提供保密信息的一方。
5、接受方：指甲方与乙方中接受另一方所提供保密信息的一方。
6、关联公司:是指控制接受方或被接受方控制或被接受方另一“关联公司”所控制的任何企业、公司或其他实体，其中“控制”意味着直接或间接地拥有该等企业、公司或其他实体的50％以上的表决股权，并且只有在该等拥有存续期间，该等企业、公司或其他实体才被认为是接受方的“关联公司”。
第二条 保密规定
1、接受方只能因“业务”之目的使用披露方的“保密信息”，除非披露方以书面形式明确作出相反意见。
2、 接受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保密信息”发布或披露给任何人，除了那些因为“业务”有必要知道该等“保密信息”的“关联公司”及接受方或其“关联公司”的雇员、咨询顾问，前提条件是该等关联公司、雇员及咨询顾问受到雇用协议或其他书面协议所规定的不比本协议宽松的保密义务的约束。接受方将对前述“关联公司”、雇员或其咨询顾问的任何未经披露方授权的发布、使用和/或披露“保密信息”的行为负责，无论是由于疏忽或其他原因。
3、接受方应对披露方的保密信息进行保密，以避免被披露给任何第三方，且该等保密的注意程度不应低于对接受方自身同等重要的“保密信息”进行保密的注意程度。
4、双方向对方或对方代表披露保密资料并不构成向对方或对方的代表的转让或授予另一方对其商业秘密、商标、专利、技术秘密或任何其它知识产权拥有的权益，也不构成向对方或对方代表转让或向对方或对方代表授予该方受第三方许可使用的商业秘密、商标、专利、技术秘密或任何其他知识产

权的有关权益。
5、未经披露方事先书面同意，接受方不得对披露方的保密信息予以复制或从披露方控制所在地移除。
6、接受方不得将披露方对其披露的专有信息用于披露方之外的任何具有商业目的开发、制造、改造和创新。
7、接受方不得利用披露方对其披露的专有信息自建公司进行同类产品的开发、制造和销售活动。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第三条 除外（接受方在本协议下的保密义务不适用于以下情形）
1、在披露方为业务提供“保密信息”之时，该等“保密信息”已经为公众所知，或在披露之后非由于接受方违反本协议的原因而使公众知晓。
2、在披露方披露保密信息之时，接受方从不负有保密义务的第三方处知悉该等“保密信息”，前提是就接受方所知该第三方没有违反与该等“保密信息”相关的保密义务。
3、法律和政府规章要求披露该等“保密信息”，前提是披露方收到该等司法行动的书面通知且接受方尽可能使该等披露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4、在“保密信息”被披露之前或之时，接受方已经独立地开发出“保密信息”，例如通过自身创造，拥有与该等“保密信息”相关的同样的权利。
5、披露方书面同意披露该等“保密信息”。
第四条 保密资料的保存和使用
1、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有权保存必要的保密资料，以便在履行其在合作项目工作中所承担的法律、规章与义务时使用该等保密资料。
2、双方有权使用保密资料对任何针对接受方或其代表的与本协议项目及其事务相关的索赔、诉讼、司法程序及指控进行抗辩，或者对与本协议项目及其事务相关的传唤、传票或其他法律程序做出答复。
3、一方在书面通知对方并将披露的复印件抄送对方后，可根据需要在提交任何市、省、中央或其他对接受方有管辖权或声称对接受方有管辖权的监管团体的任何报告、声明或证明中披露保密资料。
第五条 保密期限
1、保密期限可以由披露方提前30天书面通知终止。否则，本协议应自生效日起_4年后自动终止。
2、但是协议终止前产生的本协议规定的保密义务应在协议终止后（五）年内仍继续有效。

第六条 “载体”的返还和消除
保密期限界满后或任何时候，只要披露方以书面形式要求接受方交回专有信息时，接受方应立即归还所有书面的或其他有形的专有信息以及所有描述和概括该专有信息的文件。如果该专有信息属于不能归还的形式、或已经复制或转录到其他资料中，则应销毁或删除。没有披露方的书面许可，接受方不得丢弃和处理任何书面的或其他有形的专有信息。
第七条 赔偿
如果接受方（包括其“关联公司”、咨询顾问、董事、雇员、代理人和代表）违反或怠于履行本协议下的任何规定、保证及陈述的，接受方应当向披露方及其委托人、关联公司（以其子公司或控股公司为限）支付由于该等违反或怠于履行而造成的披露方损失。
第八条 争议解决和适用法律
1、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释。
[bookmark: OLE_LINK1]2、由本协议产生的一切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协议的更改与无效
本协议任何部分的更改或无效，不影响协议其他部分的效力。
第十条 生效及其他
1、未经另一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权利。
2、未经双方事先书面达成一致意见，任何一方不得变更本协议。
3、本协议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4、甲方和乙方是独立的合同方，双方不因本协议而看作是以合伙、合资、共有或其它形式组成合资或共有实体。
5、本合同一式  贰  份，甲方  壹  份，乙方  壹  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保密协议》的签署页）


甲方：深圳壁虎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名）
日期：



[bookmark: _GoBack]乙方：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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